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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标准及学位申请者 

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 

同济研〔2017〕81号（2017年7月4日经校第十一届 

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审核的自主权，进一步提高学院培养研究生的整体管理水平和能力，促进导师和

研究生逐步建立论文自信心和质量的把控力，促进导师和研究生扎扎实实做学问、

多出高水平成果，为研究生潜心研究创造良好氛围，逐步实施多元化的学位申请

标准，现制订我校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标准及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简

称“学位标准及规定”）。 

二、学位标准及规定应符合研究生教育规律和我校发展规划，按照学科专业

特点制订。 

三、各学科学位标准及规定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订，学校不做统一要求。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及规定须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应根据学科专业发展情况及时修订或调整学位标准及规定。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应于每年3月将修订的学位标准及规定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 

四、学位标准及规定必须在当年入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中体现。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应对外正式公布学位标准及规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研究生申请学位时

应以研究生入学当年学位标准及规定和培养方案要求进行审核。 

五、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入学的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求按照入学当

年规定执行。本规定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